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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人事行政 

科 目：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李齊老師解題 

一、應考試服公職是國人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請援引相關法規就現行公務人員考試的應考資

格，分別從共通性、特殊性、積極性、消極性等層面，說明其内容分別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本題是入門的基礎題，只需要依照題目所指定的「共通性、特殊性、積極性、消

極性」等四個層面，寫出公務人員考試法關於公務人員考試應考資格的規定即為答案。  

《命中特區》：112年 8月/2AH02/知識圖解─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作者：李齊 P075-

P077 

【擬答】： 

共通性：國籍、年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8 歲，具有本法所定應考資格者，得應本法之

考試（考試法§12Ⅰ）。由此可知，國籍與年齡的要件為參加我公務人員考試最基本的資格。 

特殊性： 

體格檢查、兵役狀況及性別：考試院得依用人機關任用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員考試

實施體格檢查，以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之年齡、兵役及性別條件。（考試法§9Ⅰ） 

分試、分階段之考試，其應考年齡、考試等級、考試類科、應考資格、應試科目、成績

計算、成績及格資格保留年限及其他有關事項，由各該考試規則定之。（考試法§18Ⅱ） 

公務人員各種考試之應考資格，除依第 13 條至第 16 條規定外，必要時得視考試等級、

類科需要，增列下列各款為應考資格條件（考試法§17Ⅱ）： 

提高學歷條件。 

具有與類科相關之工作經驗或訓練並有證明文件。 

經相當等級之語文能力檢定合格。 

公務人員考試類科，其職務依法律規定或因用人機關業務性質之需要須具備專門職業證

書者，應具有各該類科專門職業證書始得應考。其審核標準，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積極性：學歷、經歷 

高等考試：高等考試之應考資格如下（考試法§13）：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

得有博士學位者，得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

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

相當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者，或高等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或普通考試相

當類科及格滿 3 年者，得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普通考試：公立或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相

當院、系、科、組、所、學位學程畢業者，或普通考試以上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者，

或初等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3 年者，得應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考試法§14） 

初等考試：初等考試之應考資格無學歷、經歷規定，凡國民年滿 18 歲者，皆得應公務人

員初等考試（考試法§15）。這裡要特別提醒，初等考試應考資格雖無學歷、經歷限制，

但仍應符合基本資格（國籍、年齡），絕非無應考資格之限制。 

特種考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各等級考試應考資格，分別準用第 13 條至第 15 條關於高

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應考資格之規定。（考試法§16） 

消極性：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8 歲，具有本法所定應考資格者，得應本法之考試。但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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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應考（考試法§12）：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暫停行使應考試權之情事：應考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自發現之日起 5 年內不得應考試

院舉辦或委託舉辦之各種考試。（考試法§22Ⅱ） 

冒名頂替。 

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 

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不具備應考資格。 

 

 

二、現行各级政府機關人力結構組成多元，且有不同進用途徑。請解釋各種人力類別及其進用途

徑內涵，並舉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本題應依照大部分學者的分類，依照進用的方式不同，將政府機關的人力結構分

為政務（政治）、常務（常任）以及契約（臨時）三類，分別敘述三種人力的進用途徑，並且

以我國的實例，每一種類別舉數個例子。  

《命中特區》：112年 8月/2AH02/知識圖解─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作者：李齊 P020-

P022 

【擬答】： 

現代民主國家的公務人力組合通常可以分為三類，即政務、常務及契約用人三元體系，分述

如下： 

政務人員 

政務官成為政府的一份子係因為具有一定的政治條件，此種政治條件，可能是選民的選舉

（如縣市長）、國會的信任（如考試委員、監察委員）或其才智為政務領導者所需要（如

部會首長、政務次長）。政務人員現行人事法制除了「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外，其餘

大多準用常務人員相關規定。為配合民主政治的發展，在政務人力設計上自應有所調整，

過去在威權時期文官體系與政務人力是連結緊密，強調技術、專業至上，許多政務人力是

由技術官僚「升任」。但在民主政治發展之後，一方面基於責任政治的要求，應有更多的

政務人力協助新任首長推動政務，文官體系在堅持專業之外，也必須體會在民主政治之下，

政務首長具有統治的正當性，文官體系必須有效回應首長的政策指示。另一方面，為了政

黨政治的公平競爭，政治任命的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也必須有明確的區別。因此文官體制

的設計必須合理規劃這種需求，考試院已研擬政務人員法草案，建構政務人員與常任文官

的合理體制，政務人員是高風險、低保障，常任文官則是低風險、高保障。二者依不同管

道及方式進入政府系統服務，分別扮演不同角色。 

常務人員 

相對政務人員，常務人員成為政府的一份子，則是因為他們表現出一定的學識才能，足以

承擔政策執行之責。至於如何確認具有一定的學識才能？在現代國家通常以文官考試定之。

例如：我國憲法第 86 條規定，「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因此訂

定公務人員考試法舉辦公務人員高普考、初等考試，以及各種特種考試，以進用公務人員。 

契約人員 

至於契約人員一般是指政務人員及常務人員以外，以契約方式進用的政府僱員。我國政府

過去並沒有使用「契約人力」的概念，對其他不具正式公務人員資格之人力均視為臨時人

力，包括聘用人員、派用人員、機要人員、約僱人員及職務代理人等。此類人員通常都以

契約方式規定其權利與義務，故通稱為「契約人力」。由於我國對「契約人力」缺乏統一

的法律作為規範，因此政府曾於 109 年推出「聘約人員人事條例草案」，希望建立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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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人員，從公開競爭遴選制度、利益迴避、進用所需資格條件、薪資、工作考核、續約、

終止聘約、應遵守的公務服務行為到參加勞保、勞退等法制規範，踏出典章制度的第一步，

讓契約人員在政府部門扮演應有的角色。契約人力已是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其目的主要

是將其轉變為政府人力運用的彈性化工具，活化政府人力資源，增加彈性用人管道。 

 

 
三、何謂「人事一條鞭」管理制度？請依人事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說明之。(15 分)並請分析前述管

理制度未來發展的相關立論與內容。(10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 顆星) 

《解題關鍵》：本題應先說明「人事一條鞭」管理制度的運作方式，此部分可以直接用我國的制

度作為例子來說明，其次是引述人事管理條例有關「人事一條鞭」制度的相關規定，並說明其

規定的特色或效果是什麼，最後分析「人事一條鞭」管理制度未來可能的發展及理由。由於就

我國而言「人事一條鞭」管理制度仍有其存在之必要，但未來應朝向提供專業服務為主要的發

展方向。 

《命中特區》：112年 8月/2AH02/知識圖解─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作者：李齊 P033-

P034 

【擬答】： 

人事機構「一條鞭制度」的意義： 

依我國「人事管理條例」規定分析，「人事一條鞭」制度乃指考試院為我國最高的人事

行政主管機關，獨攬人事行政的決策權與執行權，亦即強調由銓敘部統一指揮監督各機

關的人事運作，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用以落實「考試權」獨立。 

我國人事機構的組織體制與其他民主國家最大不同在於「雙重隸屬（監督）體制」，以

教育部人事處為例，除受到教育部部長指揮監督之外，亦受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指揮監

督。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除隸屬於行政院之外，並受到考試院監督，但考試院監督

的權責僅限於考銓法令業務，至於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人事人員的任免、考績、獎懲、陞

遷、調動等人事措施之決定權，仍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統籌規劃辦理。以上所謂人事

專業功能的指揮命令鏈的部分即所謂「人事一條鞭」。 

人事管理條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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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條例第 1 條規定，中央及地方機關之人事管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考試院

銓敘部依本條例行之。 

人事管理條例第 6 條規定，人事管理人員由銓敘部指揮監督。 

人事管理條例第 8 條規定，人事主管人員之任免，由銓敘部依法辦理。 

人事管理條例規範下的人事一條鞭制度具有以下特色： 

有規範人事管理運作的特別法。 

考試院（銓敘部）為特定的主管機關，其職權能深入影響全國各機關的人事單位。 

主管機關對人事管理體系人員有任免、考績、獎懲與指揮監督的主導權。 

運作功能強調層級節制，對人事單位所在機關有高度的制衡與防弊意味。 

一條鞭制度之機構設置與員額編制等，另有法規自成體系。 

人事一條鞭制度未來發展分析： 

人事一條鞭體制之用意，係人事人員應依人事法規並遵照人事主管機關指揮而執行人事業

務，以防範機關首長在用人權之行使上恣意而為，俾維護我國文官人事管理之功績原則，

機關首長對於人事行政權之行使，都須受到該機關人事機構之制衡。惟就雙重隸屬與監督

關係來說，常產生人事人員挾權自重，以特殊身分自居，不聽從機關首長指揮，或拘泥於

人事法規，甚至杯葛，破壞組織應有的合作精神。且人事機構的設置並非僅為服從上級人

事主管機關(構)與制衡首長權力而生，其亦須滿足所在機關對於人力資源與人事服務之需

求，故未來人事制度應以，通盤瞭解機關內各業務單位之人力資源需求，以提供人力資源

管理專業服務為主要目的而設置。 

 

四、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公務人員考績區分為三類。請援引法規說明三類考績條件與獎罰

規定的內容。(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本題是入門的基礎題，依序寫出公務人員考績法有關於三種考績的意義及效果即

為答案，其中年終考績的效果一般來說有分為「獎酬、晉級」以及「未來職涯發展」二類，本

題囿於篇幅及時間，可以「獎酬、晉級」為答題內容即可。 

《命中特區》：112年 8月/2AH02/知識圖解─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作者：李齊 P244-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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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年終考績 

年終考績的意義：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是指各官等人員，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 1 至 12 月

在任職期間之成績（考績法§3 第 1 款）。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

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其中工作占考績分數 65%；操行占考績分數 15%；學識

及才能各占考績分數 10%。有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之細目，由銓敘機關訂定。但性質特

殊職務之考核得視各職務需要，由各機關訂定，並送銓敘機關備查。（考績法§5、考績

法施行細則§3） 

評分種類：年終考績以 100 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數如下：（考績

法§6） 

甲等：80 分以上。 

乙等：70 分以上，不滿 80 分。 

丙等：60 分以上，不滿 70 分。 

丁等：不滿 60 分。 

效果（獎酬、晉級之效果）：年終考績獎懲依下列規定，所稱俸給總額，指公務人員俸

給法所定之本俸、年功俸及其他法定加給：（考績法§7） 

甲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 1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

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 1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

最高俸級者，給與 2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乙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

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

最高俸級者，給與 1 個半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丙等：留原俸級。 

丁等：免職。 

另予考績 

另予考績的意義：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 1 年，而連

續任職已達 6 個月者辦理之考績（考績法§3 第 2 款）。由此可知，另予考績與年終考績

的差異主要在於，受考核的公務人員於當年度任職期間的長短。 

評分等第及效果：另予考績人員之獎懲效果與年終考績也有不同，在另予考績甲等以及

乙等的部分，沒有晉俸級的效果，僅剩下獎金，另予考績獎懲依下列規定（考績法§8）： 

列甲等者，給與 1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列乙等者，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列丙等者，不予獎勵。 

列丁等者，免職。 

專案考績 

專案考績的意義：專案考績與前述的年終考績、另予考績不同；雖然都稱為考績，年終

考績、另予考績是指一段期間的服務成績考核，而專案考績是針對特定行為的考核，依

考績法的定義，專案考績指各官等人員，平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理之考績（考績法§

3 第 3 款），分為「一次記二大功」及「一次記二大過」二種。 

種類及效果（考績法§12Ⅰ）： 

一次記二大功：晉本俸一級，並給與 1 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

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 1 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已敘至年功

俸最高俸級者，給與 2 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但在同一年度內再因一次記二大功辦理

專案考績者，不再晉敘俸級，改給 2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一次記二大過：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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